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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执行情况 

及 2022 年度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模式导致下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日

常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

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下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

性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1年度执

行情况及2022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浦颖女士、杨剑女士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该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2.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议案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进行审议。 

3.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议案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

项定价公允；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该事项在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浦颖女士、杨剑女士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2021年度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项下关联交易事项，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4.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本次议案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利于公司发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预计2021年度与关联方在货物销售、采购、仓储等各类关联交易额度累

计不超过213,666万元，实际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额度204,296万元，在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600 534 \ 

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51 938 \ 

江苏通联植保有限公司 200 82 

受疫情影响，对方采

购需求较年初预计

减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6,850 9,767 

受大宗工业原料价

格上涨传导影响，实

际销售较年初额度

有所增加 

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138 3 
合作模式改变，导致

对方采购需求减少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小计 9,139 11,324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 340 78 
合作模式改变，导致

采购需求减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202,200 191,292 \ 

小计 202,540 191,37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 275 183 
受疫情影响，需求较

年初预测减少 

小计 275 183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 3 3 \ 

小计 3 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 1,337 1,199 \ 

中国供销集团南通国际棉花有限公司 72 62 \ 

江苏通联植保有限公司 24 24 \ 

漳州市日大工贸有限公司 116 116 \ 

小计 1,549 1,40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贷

款服务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60 15 

公司融资需求变化

导致与年初预计产

生差异 

小计 160 15  

合  计 213,666 204,296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 2021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和公司 2022 年经营情况预测分析，公司

2022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货物的销售、采购、仓储运输服

务及租赁等，累计交易额度不超过 265,10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100  0.01%  534  0.06% 业务调整 

江苏通联植保有限公司  150  0.02%  82  0.01%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及

下属企业 
 22,690  2.39% 9,767  1.11%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3,045 0.32% 941 0.11% 业务发展需要 

小计 25,985 —— 11,324 ——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1,062  0.12%  78    0.01% 业务发展需要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及

下属企业 
236,300  26.53% 191,292  23.13% 业务发展需要 

小计 237,362 —— 191,370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249  8.81%  183  6.48% 业务发展需要 

小计 249  ——  183  ——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3             0.00% 3 0.00%  

小计     3                   —— 3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1,354  47.92%   1,261 44.62%  

江苏通联植保有限公司  24  0.85%  24  0.85%  

漳州市日大工贸有限公司  122  4.32%  116  4.11%  

小计  1,500 ——  1,401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金

融服务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企业 
3                        0.05% 15 0.44% 

公司融资需求

变化 

小计 3 —— 15 —— 注 

合  计 265,102 —— 204,296 ——  

注：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的周转需要，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与供

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公司在财



务公司开立账户，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机构运营规则的前提下，财务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资金管理等金融服务。具体每日最高余额上

限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计交易

上限金额（万元）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成员

单位提供综合授信，与本公司及成员单位

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每日最高余额（包括贷

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 

供销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10,000 

本公司及成员单位在供销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发生的存款

利息收入） 

供销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510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没有抵押担保，同时将以市场化定价为原

则，相关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相关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或同等条件下市场化利率水平。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

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公允原则，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

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补充流动

资金，扩展融资渠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庄学能 

2、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C 座 7 层 

4、经营范围：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9）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 

5、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二）中国供销集团南通国际棉花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周称如 

2、注册资本：12,6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南区锦绣路北希望大道西 

4、经营范围：棉花、麻、棉短绒、棉纱、农产品销售；农用机械、金属机

械、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装、针纺织品加工、销售；金属

材料、橡胶制品、皮革制品、木材、钢铁、金属制品、汽车配件、化工原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销售；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

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与上述业务有关的信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工程技术设计咨询服务；房屋、仓库租赁服务；物业管理。 

5、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三）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1、法定代表人：苏泽文 

2、注册资本：39,2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1512 号 

4、经营范围：农药、农膜的专营；化肥、其它农业生产资料的储备、销售；



农膜用母料的生产和农膜的来料加工；进出口业务；销售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饲料、谷物、豆类、食品；农业机械和农用车辆的生产销售；船舶行业

的投资；民用船舶、船舶专用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5、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中农集团是全国性的的集生产、流通、服务为一体的农

业生产资料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完备的农资服务产业链和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

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四）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杨瑞生 

2、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街 3 号嘉艺大厦 

4、经营范围：农药、机械设备、农具、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关联关系：本公司可以对河北冀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公

司持有其 20%的股权，并委派了一名董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

联方披露》第四条第（十）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五）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赵今凯 

2、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北三街 15 号 

4、经营范围：生产农业、医疗卫生防疫用喷雾器械及其他农用器械、小型



农用汽油发动机、电子灭蛾灯；加工塑料制品；普通货运；研究、开发、销售农

业机械；销售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汽车（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乘用车）、

汽车配件；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害虫的防治服务。 

5、关联关系：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中农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比

例为 4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

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六）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正伟 

2、注册资本：99,174.26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11 层 1105 

4、经营范围：棉花、麻类、棉短绒及副产品、棉纱的加工及销售；原粮、

畜产品加工销售；农用机械、普通机械、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

及销售；服装、针织仿品加工销售；金属材料、橡胶、皮革制品、木材、钢铁、

金属制品、汽车配件、化学危险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房地产开发；仓

储服务；自行开发、生产、加工产品的展销；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有关的信

息咨询、房地产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工程技术设

计、施工的咨询；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5、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七）漳州市日大工贸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叶明乾 

2、注册资本：730 万人民币 

3、注册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兴泰开发区蔡坑工业园 



4、经营范围：工艺美术品、漆器、花画、天然植物纤维编制生产；其他工

艺美术品、日用百货、化肥、饲料销售。 

5、关联关系：子公司董事控制之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

联方披露》第四条第（十）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八）江苏通联植保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寄伯 

2、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 268 号 1 幢 1510 室 

4、经营范围：农药销售。植物保护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包装种子、化工

产品及原料、农药中间体、农业机械、农副产品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5、关联关系：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中农立华通联农业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的股权比例为 4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

第（五）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九）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杨秀 

2、注册资本：58,077.287 万人民币 

3、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东风路 8 号 

4、经营范围：农药生产（按《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所

列项目经营）、农药产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按《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

产企业定点证书》核定的定点生产范围经营）；三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化肥经营；投资管理及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关联关系：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权比例为 4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

条第（五）款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十）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侯顺利 

2、注册资本：1,219,504.86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4、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的经营业

务；进出口业务；资产运营管理与咨询；投资并购；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酒

店管理；建筑材料、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农业机械、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煤炭销售；电子商务。 

5、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

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进行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并以市场化原

则确定，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向关联方发生的持续关联交易，能使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

优势和成熟经验，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交易各方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上

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坚持市场化、公平自愿原则，同类交易在交



易方式和定价原则等方面与非关联方基本一致，不影响本公司各项业务的独立性，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关联交易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事项在董事会

表决时，关联董事浦颖女士、杨剑女士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

定。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度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9 日 

 


